
    
「網際網路之邂逅---請問芳名？」

前些日子，無意中看到中國時報介紹鄭鴻生之「青春之歌」，想起他一付文質彬彬有點木訥之身影，心中存疑著「他會寫文章」？在好奇心作祟下，二話不說，立即飛奔至「金石堂」買下它，也希望藉此捕捉年少未能目睹的歷史鏡頭。
1970年代，一群為追求個人自由與思想解放而結合的青年，不斷地與現實環境撞擊，對於他們的純真、自我以及公開追求理想的意念，那股衝勁，那份不畏懼的氣勢，深怕別人不知道他們的立場，各個理直氣壯地公開表達已見，隨著書中描述情景，而映射到我的腦海中。

2002年的今天，我們發現網際網路之虛擬世界，同樣地，也有許多人為實現公平正義而力爭，同樣地，對其所執著的原則，也是侃侃而談，批評著他們所謂不公平、不公開及不公正的「三不」。
但最大不同的是，整個場景人物已由光明正大、不畏懼地大膽現身闡述已見，並挺身高掛抗議白布條的角色，轉換成以匿名為防護罩，遮遮掩掩地，擠身於網站內大放厥詞的隱形人。

這是否如同David Brin 在「The Transparent Society：Will Technology Force Us to Choose between Privacy and Freedom?」一書中所提及的，有些所謂的「壁花」，他們往往在陌生人面前會因害羞而不知所措，但在網際網路世界，他們學會在線上開放自我，增加信心，大膽說話。

看看有些網站討論區，很多網友以「白癡」、「不明白」、「看不下去」、「亂七八糟」等之假名，來表達心中不滿或彼此交換意見，但令旁觀或關心議題的網友們好奇的是，下次他們又會用什麼樣的假名，讓網友「看不下去」，讓網友「不明白」，讓回應問題的網友看起來像是「白癡」的同黨。匿名的結果，帶來的是一連串的不信任、一連串的質疑、一連串的不解，讓網友忽略了他所提出問題的重要性。

許多專家學者都強調，網路上最難能可貴之處，在於能開放一個不設限的場域，讓大家毫無顧忌地「說」，人們可以不需要使用真實姓名加入討論。但我們所要省思的是，網路上的言論到底有多大的自由？自由沒有限制？他們對言論不須負任何責任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是否應該由討論區之提供者制定遊戲規則，想要加入討論，就請你遵守遊戲規則，否則，喪失在本討論區的言論自由。
此種考量有利有弊，要討論者出示身分，無異讓他們「見光死」，但版主希望能多聽聽具體建議，期盼更多的網友表示意見，不要惹人厭，如何拿捏？沒有一定的準則。就像1970年代的左翼青年，當時他們沒有想到台灣的總統會民選，特權的政府官員也會在民主殿堂中被漫罵，對「台灣民主化」過程中，所衍生的種種亂象，是否如預期所見？或是當時他們所想到的，僅是「做該做的事」、「說該說的話」而已。

在椰林大道上眺望古老建築物，雖時不我予，試想若70年代之網路環境與今日相同，那是否所有的歷史都會改寫？抑或所謂的「民主」，就一定要經歷「壓抑」、「解放」、「漫罵」至「？?？」之過程？說是亂象也好，說是必經過程也好，還是期待它是有建設性的，是和諧的，是大家同心協力的，現實生活應該如此，虛擬世界也應該如此吧！

（本文作者呂愛琴為TWNIC網域服務組組長）

